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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已報告的銀行監

管資本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處理

方法的數額 

對監管綜合範

圍的資產負債

表之參照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CET1 資本：票據及儲備    
1 直接發行的合資格 CE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的股份溢價 43,043  (5) 
2 保留溢利 84,080  (6) 
3 已披露的儲備 

49,454  
(8)+(9)+ 

(10)+(11) 
4 須從 CET1 資本逐步遞減的直接發行資本（只適用於非合股公司） 不適用   
 公營部門注資可獲豁免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不適用   
5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產生的少數股東權益

（可計入綜合集團的 CET1 資本的數額） 693  (12) 
6 監管扣減之前的 CET1 資本 177,270   

CET1 資本：監管扣減    
7 估值調整 31  不適用 

8 商譽（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10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157  (2) 
11 現金流對沖儲備 0   
12 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13 由證券化交易產生的出售收益 0   
14 按公平價值估值的負債因本身的信用風險變動所產生的損益 194  (1)+(3)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16 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若並未在所報告的資產負債表中從實繳資本

中扣除） 0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 0   
18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

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1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超出 10%門檻之數） 0   
20 按揭供款管理權（高於 10%門檻之數） 不適用   
21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高於 10%門檻之數，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

債） 不適用   
22 超出 15%門檻之數 不適用   
23 其中：於金融業實體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資 不適用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不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 不適用   
26 適用於 CE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59,584   
26a 因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 48,898  (7)+(8) 
26b 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10,686  (10) 
26c 金融管理專員給予的通知所指明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0   
26d 因機構持有的土地及建築物低於已折舊的成本價值而產生的任何累積虧損 0   
26e 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26f 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超出申報機構的資本基礎的 15%之

數） 0   
27 因沒有充足的 AT1 資本及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CET1 資本扣除的監管扣減 0   
28 對 CE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59,966   
29 CET1 資本 11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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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續）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已報告的銀行監

管資本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處理

方法的數額 

對監管綜合範

圍的資產負債

表之參照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AT1 資本：票據    

30 合資格 A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0   

31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股本類別 0   

32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負債類別 0   

33 須從 AT1 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0   

34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 AT1 資本票據（可計入綜合集團的

AT1 資本的數額） 592  
(13)+ 

[(14)*60%] 

35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 432  (14)*60% 
36 監管扣減之前的 AT1 資本 592   

AT1 資本：監管扣減    

37 於機構本身的 A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38 互相交叉持有 AT1 資本票據 0   

3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

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40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41 適用於 A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0   

41a 在過渡期內仍須從一級資本中扣除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的處理方法按

50:50 的基礎從核心資本及附加資本中作出扣減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0   

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高於申報機構的資本基礎的

15%之數） 0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

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0   

vi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

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42 因沒有充足的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AT1 資本扣除的監管扣減 0   
43 對 A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0   
44 AT1 資本 592   
45 一級資本（一級資本 = CET1 + AT1） 117,896   

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    

46 合資格二級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0   

47 須從二級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18,230  (4) 

48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可計入綜合集團的二級

資本的數額） 213  (15) 

49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資本票據 0   

50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集體減值備抵及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備 5,552  不適用 

51 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 2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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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續）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已報告的銀行監

管資本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處理

方法的數額 

對監管綜合範

圍的資產負債

表之參照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二級資本：監管扣減    

52 於機構本身的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0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 0   

54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超出 10%門檻之數） 0   

55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56 適用於二級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22,004)   

56a 加回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因對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

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 (22,004)  
[(7)+(8)] 

*45% 

56b 在過渡期內仍須從二級資本中扣除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的處理方法按

50:50 的基礎從核心資本及附加資本中作出扣減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0   

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高於申報機構的資本基礎的

15%之數） 0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

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0   

vi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

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57 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22,004)   

58 二級資本 45,999   

59 總資本（總資本 = 一級資本 + 二級資本） 16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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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續）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已報告的銀行監

管資本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處理

方法的數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59a 《巴塞爾協定三》下的扣減項目在過渡期內仍須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受風險加權規限處理 0  

i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0  

ii 其中：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 0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 0  

v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

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0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

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60 風險加權總資產 949,666  

資本比率（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比）   

61 CET1 資本比率 12.35%  

62 一級資本比率 12.41%  

63 總資本比率 17.26%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要求（《資本規則》第 3A 條或第 3B 條（視乎適用情況而定）指明的最低 CET1

資本要求加防護緩衝資本加反周期緩衝資本要求加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

資本要求） 4.50%  

65 其中：防護緩衝資本要求 0.00%  

66 其中：銀行特定反周期緩衝資本要求 0.00%  

67 其中：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要求 0.00%  

68 CET1 資本超出在《資本規則》第 3A 條或第 3B 條下（視乎適用情況而定）的最低 CET1 要求及用

作符合該條下的一級資本及總資本要求的任何 CET1 資本 6.41%  

司法管轄區最低比率（若與《巴塞爾協定三》最低要求不同）   

69 司法管轄區 CET1 最低比率 不適用  

70 司法管轄區一級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71 司法管轄區總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風險加權前）   

72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

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436  

73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2,293  

74 按揭供款管理權（已扣除相聯稅項負債） 不適用  

75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不適用  

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   

76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前） 771  

77 在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596  

78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 IRB 計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前） 8,889  

79 在 IRB 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4,956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   

80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CE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不適用  

81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計入 CET1 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不適用  

82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A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0  

83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 AT1 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0  

84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二級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18,230  

85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0  

 

* 指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銀行業（資本）規則》下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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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續） 

模版附註： 

相對《巴塞爾協定三》資本標準所載定義，《資本規則》對以下項目賦予較保守的定義：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三》基準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0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三》文本（2010 年 12 月）第 87 段所列載，按揭供款管理權可在 CET1 資本內予以有

限度確認（並因此可從 CET1 資本的扣減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認可機構須遵循有關的會計處理方法，

將按揭供款管理權列為在其財務報表所呈報的無形資產的一部分，並從 CET1 資本中全數扣減按揭供款管理權。因此，在第 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

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按揭供款管理權

數額予以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塞爾協定三》下就按揭供款管理權所定的 10%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異所

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

險承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 15%門檻為限。 

 

10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157 0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三》文本（2010 年 12 月）第 69 及 87 段所列載，視乎銀行予以實現的未來或然率而

定的遞延稅項資產須予扣減，而與暫時性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則可 CET1 資本內予以有限度確認（並因此可從 CET1 資

本的扣減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不論有關資產的來源，認可機構須從 CET1 資本中全數扣減所有遞延稅

項資產。因此，在第 10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 

 

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0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

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與暫時性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數額予以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塞爾協定三》下就暫時

性差異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所定的 10%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額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

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 15%門檻為

限。 

 

18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

司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為認可機構直接持有、間接

持有或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理專員證明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日常業務過程

中作任何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融通或引起任何該等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者則除外。 

 

因此，在第 18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

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8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

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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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續）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三》基準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1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

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為認可機構直接持有、間接持

有或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理專員證明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日常業務過程中

作任何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融通或引起任何該等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者則除外。 

 

因此，在第 1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

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

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3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 CET1 資本票據（見上

文有關模版第 18 行的附註）須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 AT1 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

空間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 3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

「《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3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

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54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 CET1 資本票據（見上

文有關模版第 18 行的附註）須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二級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

空間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 54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

「《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54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

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註： 

上述10%／15%門檻的數額的計算是以《銀行業（資本）規則》計算的 CET1 資本數額為基準。 

 

 

簡稱： 

CET1：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AT1：額外一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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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續） 

監管綜合範圍的資產負債表與資本組合成份之對賬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已發佈 

財務報表中 

的資產負債表 

 

監管綜合 

範圍下  

對資本組合 

成份定義之 

參照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        

庫存現金及存放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結餘   329,068  328,923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一至十二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放   50,867  50,606   

公平值變化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9,946  39,871   

衍生金融工具   33,583  33,583   

- 其中：有關衍生工具合約之債務估值調整     59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債證明書   93,530  93,530   

貸款及其他賬項   1,078,729  1,078,729   

證券投資   542,976  542,972   
附屬公司權益   -  325   
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權益   345  345   

投資物業   15,121  15,255   

物業、器材及設備   56,025  55,573   
遞延稅項資產   157  157  (2) 

其他資產   29,615  29,457   

        

資產總額   2,269,962  2,269,326   

        
        

負債        

香港特別行政區流通紙幣   93,530  93,530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及結餘   205,604  205,604   
公平值變化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21,186  21,186   

衍生金融工具   25,398  25,398   
- 其中：有關衍生工具合約之債務估值調整     (135)  (3) 

客戶存款   1,621,244  1,621,617   

已發行債務證券及存款證   7,071  7,071   
其他賬項及準備   84,859  84,806   

應付稅項負債   4,315  4,283   

遞延稅項負債   7,974  7,803   
後償負債   19,565  19,565   

- 其中：須逐步遞減的可計入監管資本部分     18,230  (4) 

        

負債總額   2,090,746  2,09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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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監管資本（續） 

監管綜合範圍的資產負債表與資本組合成份之對賬（續）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已發佈 

財務報表中 

的資產負債表 

 

監管綜合 

範圍下  

對資本組合 

成份定義之 

參照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本        

股本   43,043  43,043  (5) 

        

儲備   134,021  133,534   

- 留存盈利   83,576  84,080  (6) 

- 其中：因投資物業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     11,056  (7) 

- 房產重估儲備   38,815  37,842  (8) 

- 可供出售證券公平值變動儲備   146  150  (9) 

- 監管儲備   10,686  10,686  (10) 

- 換算儲備   798  776  (11) 

        

本銀行股東應佔股本和儲備   177,064  176,577   

        

非控制權益   2,152  1,886   

- 其中：可計入普通股權一級資本部分     693  (12) 

- 其中：可計入額外一級資本部分     160  (13) 

- 其中：分階段遞減安排下可計入額外一級資本部分     720  (14) 

- 其中：可計入二級資本部分     213  (15) 

        

資本總額   179,216  178,463   

        

負債及資本總額   2,269,962  2,26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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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資本票據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二級資本 

  普通股 後償票據 

已發行資本票據的主要特點   

1 發行人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 獨有識別碼（如 CUSIP、ISIN 或 Bloomberg 對私人配售

的識別碼） 

不適用 Rule 144A: 
CUSIP - 061199AA3 
ISIN - US061199AA35 
Regulation S: 
CUSIP - Y1391CAJ0  
ISIN - USY1391CAJ00 

3 票據的管限法律 香港法 紐約法（不包括契約內按香

港法執行的關於居次的條

款） 

 監管處理方法   

4 《巴塞爾協定三》過渡期規則#
 不適用 二級 

5 《巴塞爾協定三》後過渡期規則+
 普通股本一級 不合資格 

6 可計入單獨*／集團／集團及單獨基礎 單獨及集團 單獨及集團 

7 票據類別（由各地區自行指明） 普通股 其他二級資本票據 

8 在監管資本的確認數額（以有關貨幣百萬計，於最近的申

報日期） 

港幣 43,043 百萬元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港幣 18,230 百萬元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9 票據面值 無面值（詳見附註一） 總面值為 25 億美元 

10 會計分類 股東股本 負債－攤銷成本 

11 最初發行日期 2001 年 10 月 1 日（詳見附

註二） 

2010 年 2 月 11 日 

12 永久性或設定期限 永久 設定期限 

13 原訂到期日 無期限 2020 年 2 月 11 日（除非已

取得香港金融管理局事先書

面批准後已兌付或回購，並

已取消的票據） 

14 須獲監管當局事先批准的發行人贖回權 沒有 有 

15 可選擇可贖回日、或有可贖回日，以及可贖回數額 不適用 因稅務原因而提前兌付；發

行人回購票據（可贖回日及

可贖回數額的細節請參考

2010 年 4 月 12 日發出的發

行備忘錄內「票據描述」部

分） 

16 後續可贖回日（如適用） 不適用 同上 

 票息／股息   

17 固定或浮動股息／票息 浮動 固定 

18 票息率及任何相關指數 不適用 5.55% 

19 有停止派發股息的機制 沒有 沒有 

20 全部酌情、部分酌情，或強制 全權酌情權 強制 

21 設有遞升息率或其他贖回誘因 沒有 沒有 

22 非累計或累計 非累積 非累積 

23 可轉換或不可轉換 不可以轉換 不可以轉換 

24 若可轉換，轉換觸發事件 不適用 不適用 

25 若可轉換，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不適用 

26 若可轉換，轉換比率 不適用 不適用 

27 若可轉換，強制或可選擇性轉換 不適用 不適用 

28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類別 不適用 不適用 

29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發行人 不適用 不適用 

30 減值特點 沒有 沒有 

31 若減值，減值的觸發點 不適用 不適用 

32 若減值，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不適用 

33 若減值，永久或臨時性質 不適用 不適用 

34 若屬臨時減值，說明債務回復機制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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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披露 

資本票據（續）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二級資本  

  普通股 後償票據 

已發行資本票據的主要特點   

35 清盤時在級別架構中的位置（指明緊接較其優先的票據類

別） 

在此主要特點表格第二欄內

所提及的後償票據 

於發生後償事件（詳見附註

三）後，後償於儲戶及所有

其他發行人非後償債權人之

申請 

36 可過渡的不合規特點 沒有 有 

37 若是，指明不合規特點 不適用 未載有條文規定在陷入不可

持續營運時，該票據須減值

或轉換為普通股 

已發行資本票據的全部條款及條件 按此下載 按此下載 

 
註：  

# 資本票據的監管處理方法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4H所載的過渡安排 
+ 資本票據的監管處理方法無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4H所載的過渡安排 
* 包括單獨綜合基礎 

 

附註一： 根據於 2014 年 3 月 3 日生效的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所有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在該生效日期或前後發

行的股份均沒有面值，並廢除法定股本的相關概念。 

 

附註二： 

- 根據於 2001 年 9 月 3 日通過的全體股東書面決議，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的法定股本由 4,000,000

股（每股面值港幣 100 元正），分拆為 400,000,000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 1 元正）。 

- 根據補充合併協議，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1 年 9 月 30 日轉讓 400,000,000 股中銀香港普通股股份予中銀香港（控

股）有限公司（「中銀香港（控股）」）。 

- 於 2001 年 10 月 1 日，中銀香港向中銀香港（控股）發行合共 42,642,840,858 股，每股面值港幣 1 元正的普通股。據此，

自 2001 年起中銀香港已發行及繳足的股本總數為港幣 43,042,840,858 元。 

- 惟正如附註一所述，緊隨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生效後，股份面值及法定股本的概念已被廢除。 

 

附註三： 倘就發行人於香港的清盤、清算或解散或類似程序作出一項指示或通過一項有效的決議案，則發生「後償事件」，惟

就重建、合併或重組而言，其有關條款此前已獲票據持有人決議案（於根據契據正式召開及舉行的會議上獲大多數

（至少佔總投票數的 662/3%）投票通過）批准者除外。 

http://www.bochk.com/dam/bochk/desktop/top/aboutus/ir/docs/regulatorydisclosure_capitalterms/full_terms_ordinary_shares_e.pdf
http://www.bochk.com/dam/bochk/desktop/top/aboutus/ir/docs/regulatorydisclosure_capitalterms/full_terms_2013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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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比率披露 

槓桿比率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港幣百萬元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  

1 資產負債表內項目（不包括衍生工具及證券融資交易，但包括抵押品） 2,144,456  

2 扣減：斷定《巴塞爾協定三》一級資本時所扣減的資產數額 (59,831) 

3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總額（不包括衍生工具及證券融資交易） 2,084,625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  

4 所有與衍生工具交易有關的重置成本（即扣除合資格現金變動保證金） 25,012 

5 所有與衍生工具交易有關的潛在未來風險承擔的附加數額 19,189 

6 還原因提供予對手方而須根據適用會計框架從資產負債表中扣減的衍生工具抵押品的數額 0 

7 扣減：就衍生工具交易提供的現金變動保證金的應收部分 (509) 

8 扣減：中央交易對手方風險承擔中與客戶結算交易有關而獲豁免的部分 0 

9 經調整後已出售信用衍生工具的有效名義數額 0 

10 扣減：就已出售信用衍生工具作出調整的有效名義抵銷及附加數額的扣減 0 

11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總額 43,692  

證券融資交易風險承擔  

12 經銷售會計交易調整後（在不確認淨額計算下）的證券融資交易資產總計 1,193  

13 扣減：證券融資交易資產總計的應付現金與應收現金相抵後的淨額 0 

14 證券融資交易資產的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 0 

15 代理交易風險承擔 0 

16 證券融資交易風險承擔總額 1,193  

其他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17 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名義數額總計 566,992 

18 扣減：就轉換為信貸等值數額作出的調整 (445,427) 

19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 121,565  

資本及風險承擔總額  

20 一級資本 117,896  

21 風險承擔總額 2,251,075  

槓桿比率  

22 《巴塞爾協定三》槓桿比率 5.24% 

 

對賬摘要比較表 

  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 

  港幣百萬元 

1 已發佈財務報表所列載的綜合資產總額  2,269,962  

2 對為會計目的須作綜合計算、但在監管綜合計算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或商業實體的投資而

須作的相關調整 (636) 

3 根據認可機構的適用會計框架於資產負債表內確認、但不包括在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值內

的任何受信資產而須作的相關調整 0  

4 有關衍生金融工具的調整  10,109  

5 有關證券融資交易的調整（即回購交易及其他類似的有抵押借貸） 0  

6 有關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調整（即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轉換為信貸等值數額） 121,565  

7 其他調整 (149,925) 

 其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債證明書 (93,530) 

8 槓桿比率風險承擔  2,25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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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資料披露 

流動性覆蓋比率 

為計算流動性覆蓋比率 (LCR) 的平均值及本表所

列相關項目所用的數據點數目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季度: 

73 個數據點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 

71 個數據點 

披露基礎：綜合  未加權數額 

（平均值） 

加權數額 

（平均值） 

 未加權數額 

（平均值） 

加權數額 

（平均值）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A. 優質流動資產          

1 優質流動資產 (HQLA) 總額   350,776   399,338 

B. 現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及小型企業借款，其中：  733,008 50,298  772,096 53,802 

3 穩定零售存款及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299,906 14,995  303,549 15,177 

4 較不穩定零售存款及較不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256,120 25,612  289,059 28,906 

5 零售定期存款及小型企業定期借款  176,982 9,691  179,488 9,719 

6 
無抵押批發借款 （小型企業借款除外）及該機

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及訂明票據，其中： 

 

782,275 395,308  798,668 406,419 

7 營運存款  160,722 37,235  186,246 43,560 

8 
第 7 項未涵蓋的無抵押批發借款（小型企業
借款除外） 

 

620,354 356,874  612,283 362,720 

9 
由該機構發行並可在該 LCR 涵蓋時期內贖回
的債務證券及訂明票據 

 

1,199 1,199  139 139 

10 有抵押借款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459   282 

11 額外規定，其中：  96,233 25,622  84,954 26,911 

12 
衍生工具合約或其他交易所產生的現金流出，
及相關抵押品規定所產生的額外流動性需要 

 

14,213 14,213  17,431 17,431 

13 
因結構式金融交易下的義務及因付還該等交易
取得的借款而產生的現金流出 

 

0 0  0 0 

14 
未提取的有承諾融通（包括有承諾信貸融通及
有承諾流動性融通）的潛在提取 

 

82,020 11,409  67,523 9,480 

15 
合約借出義務（B 節未以其他方式涵蓋）及其他

合約現金流出 

 

19,636 19,552  28,286 28,286 

16 其他或有出資義務（不論是合約或非合約義務）  480,043 4,038  491,553 4,876 

17 現金流出總額   495,277   520,576 

C. 現金流入       

18 有抵押借出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2,671 2,578  3,148 2,713 

19 
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第 18 行涵蓋的有抵押借

出交易除外）及存於其他金融機構的營運存款 

 

225,724 125,027  173,957 118,182 

20 其他現金流入  24,510 23,595  34,010 33,263 

21 現金流入總額  252,905 151,200  211,115 154,158 

D. 流動性覆蓋比率   經調整價值   經調整價值 

22 HQLA 總額   350,776   399,338 

23 淨現金流出總額   344,077   366,418 

24 LCR (%)   101.90%   1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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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資料披露 

流動性覆蓋比率（續） 

註： 

- 優質流動資產的加權數額，須以應用《銀行業（流動性）規則》所規定的扣減後的數額計算。 

- 現金流入及現金流出的非加權數額，須以按《銀行業（流動性）規則》的規定在計算流動性覆蓋比率時計入的本金額計算。 

- 現金流入及現金流出的加權數額，須以應用《銀行業（流動性）規則》所規定的流入及流出率後的數額計算。 

- 優質流動資產總額及淨現金流出總額的經調整價值，是將《銀行業（流動性）規則》所規定的適用上限計算在內。 

 

2015 年上半年，流動性覆蓋比率並無顯著的變化。首季流動性覆蓋比率平均值為 101.90%，第二季為 109.89%。2015 年上半

年港幣一級優質流動資產佔港幣現金淨流出比率平均值為 50%，遠高於監管要求 20%。以上比率均保持在穩健的水平。 

 

優質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存放央行結餘及由官方實體、中央銀行、公營單位或多邊發展銀行發行或擔保的高質素有價證券以及非

金融企業的債務證券。2015 年上半年，優質流動資產主要由一級優質流動資產組成。 

 

現金淨流出主要來自於零售和企業的客戶存款（亦是集團資金的主要來源），以及來自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爲確

保資金的穩定、充足及來源的多樣性，集團積極吸納新存款和穩定核心存款，並通過同業市場獲得補充資金及在資本市場發行債

券。其他現金流出，例如承諾、衍生交易合同所產生的現金流出及潛在的抵押品需要，對流動性覆蓋比率影響輕微。 


